进修人员管理协议书
甲方（接收单位）：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乙方（派出单位）：

乙方进修人员：                 身份证号：
1、 乙方派出的进修人员必须具有较好的思想品质，身体健康，有较扎实的相应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工作能力。
2、 乙方派出的进修人员在甲方进修学习期间，其本人在政治思想、业务工作、行政管理方面要服从甲方管理。
3、 乙方派出的进修人员在甲方进修期间，如发生政治、行政、医德医风等问题，甲方将追究进修生本人责任并给予相应处理，情节严重者予以取消进修资格并直接遣返回乙方，由乙方视情处理。
4、 乙方派出的进修人员在甲方进修期间，因违反医疗规章制度，造成责任或技术性医疗问题发生，导致医疗纠纷或造成医疗事故者，由乙方负责全部经济赔偿，当事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与甲方无关。乙方派出的进修人员在甲方进修学习期间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由其个人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乙方派出的进修人员与他人产生纠纷或造成他人人身及财产损失的，也均由乙方以及乙方进修人员自行处理并承担责任，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因乙方派出的进修人员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5、 乙方进修人员在进修期间因违反甲方管理规定，被甲方终止进修或乙方自行要求终止进修学习者，甲方均不发给进修结业证书，同时不退还进修费及管理押金。
6、 进修期间只安排法定假期，一律不安排休假或探亲假，其家属、亲友来院探亲甲方不予接待。
7、 感染性疾病科室进修建议入科进行体检，提供近期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化验检查报告单；肝功、乙肝五项、丙肝抗体、梅毒抗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梅毒螺旋体抗体等。
8、 此协议一式二份，由甲、乙双方共同盖章，乙方本人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其中甲方一份由乙方签字盖章后，报到时交由甲方存档，未盖章、签字者，甲方不为其办理报到手续。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盖章：


                                         进修人员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